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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推動「政府現代化」，加上西方國家紛紛採用新公共管

理，西方各國開始重視政策、資金、課責與評量之間的關係。因為採用新公共管

理模型，制定政策與提供資金的政府部門跟負責執行的單位之間時常產生磨擦。

政府採用「工具性」政策與計量評量制度，而文化部門則希望能採用考量「固有」

價值與質化數據的全面評量系統，二者之間的歧異在本世紀初愈來愈明顯，迫使

大家開始正視文化固有價值的正當性，思考要如何與文化部門以及一般民眾溝通，

以發展更適合的評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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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爭論也帶來新趨勢；在有好幾個國家都開始透過研究計劃，設法找出評量文

化價值的方式。從藝術文化部門、統計局到學術界，都開始研究應該如何評量文

化價值。這些計劃背後驅動的因素各有不同，但公共資助文化活動過去一直以經

濟考量來評量成效，致使人們開始思考改變。我們開始思考：何謂「文化」？文

化體驗要如何形容？文化對我們的國家認同、經濟生產力、社會健全與國家福祉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第一個案例重要跡象（Vital Signs）計劃來自澳洲。澳洲政府分為三級：國家政

府、省政府與領地政府。從2007年開始，國家政府、省政府與領地政府的藝術首

長便同意資助澳洲文化指標發展計劃。這個計劃的源頭來自昆士蘭省對文化政策

產生的疑慮，進而讓各級政府都開始思考要如何才能公平分配文化相關活動的補

助經費。 

 

過去，除了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各自負責的文化活動外，其他計劃、政策與介入

都會由各級政府代表出席的澳洲政府委員會（The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COAG）開會協商資源與責任的分配。文化領域則是

由文化部長委員會（Cultural Ministers Council，CMC）)來管理統籌。過去由CMC

管理的全國計劃，都相當得到重視，因為這些計劃要經過全國協調，同時又由各

級政府一起分擔經費。委員會也與澳洲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合作，收集文化創意相關統計數據，並成立統計工作小組，持續與藝術文

化部門合作，透過統計資料協助制定文化計劃之政策與方向。 

 

但是，聯邦經費的分配究竟是否公平，一直是大家爭論的重點。澳洲政府建立了

相當繁複的措拖，以確保國家稅收在分配時，除了人口比例，也考量到各種需求

與不同條件。但是這些考量並不一定適用於個別的計劃。歷史、意識形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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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個別官員的利益、先例等等都會影響個別計劃是否能獲得補助。 

 

以昆士蘭省為例，昆士蘭省是澳洲第三大省，人口占全國人口的兩成，但在2007

年，昆士蘭藝術家與藝術機構所獲得的預算卻只占全國預算的10%。多年來，這

個比例一直沒有太大變動。昆士蘭省政府因為這樣的情況，而對公共政策，以及

國家藝術文化政策提出質疑。他們想知道： 

 

1. 政府投注資金後，如何監督、評估投資結果？ 

2. 如果國家的資金一直有這種分配不均的情況，沒有獲得資助的社區會遭遇什

麼樣的衝擊？ 

3. 要調整資金的分配，就勢必會影響其他省份，如此一來，究竟該如何調整資

金的分配？ 

 

2006年，昆士蘭政府的藝術政策與資助機關有所變動，讓昆士蘭進一步檢視當地

計劃、計劃成果，以及國家補助的影響。昆士蘭藝術部門也重新檢視其評量工具

與評量流程，一方面可以評估各個計劃的成果，另一方面則可以提供正式的報告，

讓政府了解每年投注在藝術文化活動的資金究竟獲得多少價值。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昆士蘭的人口分佈。澳洲其他地區的人口大都聚集在各省首

府的周圍，但在幅員遼闊的昆士蘭，人口散佈在各個區域。因此，昆士蘭的公共

政策必須要重視各個區域的需求與機會。 

 

2007年，昆士蘭藝術部門向文化部長委員會（CMC）提出兩個提案，要求CMC

正視國家經費分配不均的問題，並且根據人口、都會發展及地理特色等，制定國

家藝術文化政策發展與經費補助的原則。澳洲政府也因此開始發展重要跡象

（Vital Signs）計劃，其目的要透過定期評鑑、更新評量方式，提出定期報告，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藝文趨勢觀察與情蒐計畫」國際研究專文報告 

 

說明藝術文化產業的優勢，以及其對經濟社會的貢獻。 

 

第二個案例是紐西蘭。紐西蘭很早就開始發展國家文化指標，廣泛地以文化理論、

產業理論與政治經濟理論為基礎，建立概念框架。框架中最重要的一環是認同懷

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融入毛利觀點，重視毛利原住民文化。紐西蘭

的案例說明，評量文化價值時，首先必須先從國家認同的觀點來考量何謂文化。 

 

紐西蘭文化遺產部是文化政策的主要決策單位，同時也要提供國家文化指標報告。

在紐西蘭，文化一詞，泛指毛利文化與所有紐西蘭人的文化，涵蓋藝術、遺產、

媒體、體育與休閒層面。紐西蘭重視雙元文化，強調毛利與白人文化都應該蓬勃

發展。因此，紐西蘭文化指標計劃評量框架也很重視雙元文化，透過指標確認是

否紐西蘭人都珍惜其共同的文化與遺產。 

 

紐西蘭文化統計數據計劃（ Coating Systems project，CSP）負責收集與文化產業

相關的統計數據，供中央及地方政府參考，也供文化產業組織及學術界使用。此

外，這些數據也用來發展紐西蘭文化指標。 

 

文化遺產部目前資助發展文化指標的研究計劃，希望政府的文化政策與文化指標

可以有更密切的連結，同時也可以更明確地定義文化部門指標跟其他部門之間的

相互關係。紐西蘭在2006年及2009年針對文化指標計劃進行問卷調查。這些調查

讓紐西蘭累積經驗，了解如何透過實證，從經濟及社會角度強化文化部門的價

值。 

 

研究計劃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是透過與文化部門的諮詢，辨識並釐清不同觀點，並

重新確認共通的詞彙。這些國家指標愈明確，就愈能清楚說明文化部門的重要與

價值，長期監督文化部門的「健全」與績效，提供更有用的品質資訊，評量政策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藝文趨勢觀察與情蒐計畫」國際研究專文報告 

 

介入是否有效，也能評估文化部門及其他部門之間的連結。 

 

與澳洲及紐西蘭相比，加拿大的文化評量深受該國的經濟考量影響。加拿大政府

認為文化藝術活動不管是在經濟景氣或不景氣的時候，都應該是政府策略的重要

一環。 

 

加拿大政府的文化價值評量計劃可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全國藝術、文學、科學發

展皇家委員會。後來又由文化統計計劃（1972年）主導，採行更實證的評量方式，

研究文化投資的社會層面。 

 

2009年開始，加拿大統計局開始四年的可行性研究，進而建立加拿大文化衛星帳

（Culture Satellite Account，CSA），以帳目框架評量文化、藝術、遺產與運動對

加拿大經濟的影響。文化衛星帳計劃是由聯邦政府負責文化事務的文化遺產部提

供資金，由負責提供國家利益相關統計數據的加拿大統計局執行，主要目的是要

提供可靠且一致的工具，來評量加拿大文化的經濟價值。如此一來，政府就可以

有可靠的數據來評量文化帶來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可以採取更主動的方式，來規

劃相關政府計劃與策略。 

 

在文化衛星帳出現之前，加拿大統計局雖然從1970年代開始，便提供各種統計數

據，說明文化的經濟效益，但這些研究對於所謂的文化，並沒有清楚明確的定義，

也沒有統一的概念評量框架。因此，統計局認為最好的分析方式便是建立文化衛

星帳。 

 

2009年開始，加拿大統計局針對文化衛星帳進行了四年四期的可行性分析，研究

主要產業、主要商品，以及相關商品。從一開始，文化衛星帳就以加拿大國家經

濟帳目系統的投入產出帳目資料為基礎，評量國家經濟中的生產活動。但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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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哪些投入產出帳目與文化有關，統計局必須先定義何謂文化。最後，文化衛

星帳所定的文化定義為：「創意藝術活動，創意藝術活動產出的貨品與服務，以

及文化遺產的保存。」加拿大文化衛星帳的目的是要提供為聯邦以及各省份提供

文化生產毛額相關數據。其價值會隨著更多數據及分析的出現，變得更明確。 

 

英國的案例與其他國家相比大相逕庭。英國的文化價值計劃（Cultural Value 

Project）是由學術單位主導，同時是由藝術人文研究委員會（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資助。從1980年代開始，新公共管理的作法強調量

化數據，迫使各個得到政府補助的機構都必須以報告、參與者問卷或觀眾問卷等

方式，說明其經濟影響。文化價值計劃則採取不同的方式。 

 

藝術人文研究委員會建立的文化價值計劃希望能夠改變人們審視藝術文化價值

的方式。文化價值計劃是從人們的藝術文化體驗開始，而不像過去只看藝術文化

的次級效益，因為計劃認為人們的藝術文化體驗絶對不僅僅只有經濟上的價值。

政府一直用經濟評量方式來評量非市場商品的價值，文化價值計劃則試圖要了解，

這樣的方式是否能用來評量藝術文化更廣泛的價值。 

 

文化價值計劃對文化的定義超越公共資助活動，其文化活動的定義涵蓋商業、補

助、業餘與參與型產業。同時，文化價值計劃也認為藝術與文化體驗有其獨特之

處，但卻鮮少有人研究藝術與文化體驗跟其他活動相比，究竟有何獨特之處。他

們希望能透過研究與思考，找出文化價值的各個要素。 

 

文化價值計劃與其他計劃最不同的地方在於其廣度。計劃中涵蓋的藝術文化類型

甚廣，參與計劃的學門也甚廣，文化價值有許多要素，同時評量方式也很多。計

劃主導者認為，如果要了解與文化參與相關的價值，就必須要廣納各種不同的文

化參與活動，不管這些活動是否有獲得政府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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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藝文扶植政策研究專文報告：評析 

 

評析人：張宇欣、張依文、劉俊裕 

日期：2015/10/30 

 

超越文化經濟與產值的迷思，邁向文化價值評估的新定位 

 

一、跳脫文化價值的「經濟化」與「產值化」思維，是當前明確的國際趨勢 

 

Cultural Trends 這系列文章詳盡介紹了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三國的文化影

響評估發展脈絡和內容，並且在最後一篇利用英國的論述，來強調「文化價值」

中包括人文價值、歷史價值、原真價值、美學價值、象徵價值、認同歸屬價值、

乃至社會和諧及參與價值等等深層的文化意義。澳、紐、加在不同的脈絡下，發

展各自的文化價值評估與文化影響評估制度，但其目的都包含了論證公共資源投

注藝術文化的理由，並且和近年文化經濟效益的論述主導文化價值評量有著密切

的關係。 

 

文化價值評估與文化影響評估制度在國際上已經推動了二十餘年，但台灣

至今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文化價值與文化整體影響評估制度。近年隨著公民意識

的覺醒，以及許多浮上檯面的問題，例如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所引發的社會輿論、

進行中的貨貿以及 TPP 協定涉及的文化商品與文化服務貿易、美麗灣事件所帶

出的原住民傳統領域和文化生活權利的問題、台灣電影在美國好萊塢電影強勢主

宰下的發展困境，還有藝文補助政策和文化投資的問題等，都提醒我們應該深思

如何重新衡量文化在經濟產值以外的核心價值，建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制度

（而非服貿時期狹隘的「文化產業的衝擊影響評估」）的必要性。 

 

    加拿大的文化價值評估發展脈絡來自於全球化經濟的影響，在 2009 年發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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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ultural Satellite Account (CSA)，是一個測量文化、藝術、文化資產、運動對

加國經濟有何影響的統計架構。雖然在 CSA 之前，在加拿大關於文化價值評估

的論述也相當關心文化多樣性、公民參與、社區等文化藝術政策的社會價值面向。

但之後卻不見於國家層級的文化價值和影響評估指標，實為加國文化政策的一大

缺憾。加拿大當然也受到當代創意經濟的盛行，將文化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驅動

工具所影響。不過，CSA 所架構的文化價值評估，雖然依舊脫不了用經濟的視

角來評估所謂的文化價值，將重點置於經濟指標(文化商品、文化服務的數值)，

但加拿大長期對文化商品與文化服務貿易的文化例外主張，及其所發展出來的文

化價值評估指標，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概念：如文化相關產業為「合成的產業 

(synthetic industry)」，因此需要一個獨有的評量機制；還有「文化 GDP」的概念，

是將所有的產業 GDP 只要產出是來自於文化活動的都包含於評估的範圍中，這

和只評估被定義為文化產業的產值之評量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如此對於文化

GDP 的概念，也應該是台灣在設定和文化的經濟價值相關指標時必須思考的。  

 

澳洲從地方發起而向中央發展的 Vital Signs，由地方議題帶起了全國性的關

注，並策定國家層級的文化價值評量制度。這意味著文化價值與影響評估雖然需

要具備一定的行政高度才有辦法實行，但依舊不能忽略各個地方的特殊性。而紐

西蘭以國家認同問題為原點延伸出來的 Cultural Indicators for New Zealand 

Project，則是強調毛利民族的多元文化主義的重要，突破了國家文化單一性的框

架而展開的文化價值評估。澳、紐兩國的文化價值與影響評估內容，除了評量文

化對經濟的影響外，更帶入了對社會融合與文化認同、歸屬的評估指標，至於經

濟發展則反而列為眾多評估指標的末項考量。英國的Cultural Value Project和澳、

紐、加國將評估制度視為國家資源分配的工具性指標不同，導入了人文學科的方

法論思維與研究取徑。對於文化的意義和內涵也出現更多的人文與經濟科學的對

話辯證。除了文化的經濟產值和社會價值外，更從文化活動會如何影響「人的真

實經驗」，也就是從文化會如何對個人和社會的生活產生的整體影響，來評估文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藝文趨勢觀察與情蒐計畫」國際研究專文報告 

 

化自有的、獨特的「根本價值」。 

 

    以下我們試著進一步來探索，四個不同國家的文化價值及文化影響評估制度

發展過程和架構，對台灣當前有甚麼具體的啟示？  

 

二、為什麼要重建文化價值與影響評估機制？ 

 

    澳洲政府體制分為中央、州與地方三個權責單位，跨科層間充份的責任落實、

合作協調，使澳洲在複雜的政策制定與網絡關係中，得以防止阻礙的發生，增進

治理的效能。例如中央與州政府下的 COAG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便是為了處理跨管轄區之問題所產生的機制。澳洲政府從 2007 年起，著手進行

文化指標的計畫，而昆士蘭則是這個過程中關鍵的起點。2006 年由於昆士蘭州

認為國家對於州境內之藝文資源挹注，不符合當地人口與地區特殊性的原則，自

行修正測量工具與過程，向中央政府提出正式的報告，首先主張國家對藝文政策

的制定、藝文資源的分配，應將人口、地理環境特色、差異與多樣性納入評估，

並建立中央層級與地方衛星層級之研究中心，發展兼顧平等與多樣性的政策論述。

其次，昆士蘭認為國家應發展文化指標，作為研究與比較的評估基準。昆士蘭州

的主張得到其他許多州的響應共鳴，而鄰國紐西蘭亦於此時完成文化指標計畫，

內容包括文化價值評估機制的思考，文化目標與文化政策，以及毛利文化與歐洲

文化的指標架構雛型等，對澳洲帶來別具意義的鼓舞思維。在此同時，澳洲內部

NCCR完成的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Plan亦探討了政府未來應有作為與責任。

在諸多養份下，開啟了澳洲文化指標的研究。 

     

    紐西蘭與澳洲所遭遇的問題相似，與其境內獨特的族群文化組成密切相關。

因此正視「多樣性」與「差異」，亦是開啟紐西蘭邁向文化影響評估的起點。紐

西蘭原住民族毛利人為紐西蘭第二大群體，僅次於歐洲移入者，然而其文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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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領域，在外來者強取豪奪之下快速流失，其語言和文化亦是。毛利人自

1860 年代以來透過漫長的抗爭，在政府體制中漸取得其族群地位以及群體權利，

如語言、慣習、認同等逐漸被恢復。在文化快速發展、 卻也快速流失的多面向

衝擊之下，1993 年起運用文化統計計畫(Culture Statistics Programme) 之資料與

架構，逐步建構出紐西蘭文化指標的五大主軸：文化契約(權利與義務)、文化主

體性、多樣性、社會凝聚力、經濟發展等。而在五大主軸下分別設立文化指標，

目的在讓紐西蘭面對社會與經濟的衝擊時，能夠更明確掌握文化受到影響的不同

面向與程度。 

 

三、文化價值評估機制的建置，需要時間的淬鍊與經驗的積累實踐 

 

    文化價值與文化影響評估機制的建立並不容易。澳洲在過去20年，雖然已進

行國內各地藝文資訊的蒐集，但始終未醞釀出具建設性的藝文政策論述。而自

2007年起，一個跨越行政管轄區的計畫團隊所執行的文化指標研究，在歷經兩階

段研究後，所得成果匯聚了過去收納資訊之大成，並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運作於各

階層政府中。首先是針對此議題，進行國際間先例資料與運作模式的蒐集，透過

多方商議諮詢、廣納建議，在比較諸多已施行文化指標國家的案例後，納入地方

特殊性考量，例如涵納當地原住民族特殊的文化表現，授予某些文化指標「因地

制宜」的詮釋空間，提出兼容並蓄與關照多元差異的文化指標。第二階段則是在

政策與技術的層面，實際發展文化指標與形成評估結構的原型。經過長期運作後，

持續且定期的基線（baseline）資料更新、文化指標動態微調，以及評估工具和

流程的調整修正，才促使文化價值與影響評估得以落實其效能，併發產出適切的

評量技術與政策思維。 

 

    紐西蘭為世界上首先提出文化指標的國家之一，2006 年初步提出文化指標

時還未臻完善，也受到許多外部挑戰，直至 2009 年本版時才逐漸成熟。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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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指標的五大主軸：文化契約(包含文化能動者的權利與義務)、文化主體性、

多樣性、社會凝聚力、經濟發展等，打破了過往文化價值評量過度側重於經濟與

量化指標的迷思。至於加拿大文化影響評估制度側重經濟數值所遭致的批判，則

提醒我們量化分析之外，質性研究是不容忽視的。在整體架構的建立過程中的對

話和辯證，民間主體也應該參與，而文化涵蓋的內容應該是更開放而不能侷限於

經濟與量化的項目。 

 

四、人文取徑的再生：重現「文化的整體價值」 

 

  從 2012 年英國開始發展的 Cultural Value Project，可以看見英國期冀超脫文

化價值評估中「二分法」的框架，強調文化價值評估的測量方法，必須符合不同

對象的特性。這應是台灣在發展在地文化評估制度時，必須注意的關鍵。英國對

於文化價值評量的關注，起於 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的浪潮。在新公共管理的制

度下，藝術文化活動所生產的非文化產出(經濟的、社會的)，經常透過統計的計

量加以確認，尤其是文化的經濟效益，如觀光、雇用、創意產業的數值。當代英

國明確體認到文化價值的調查統計，僅包含這些數值是絕對不夠的。文化藝術帶

給社會的益處應該更加寬廣。於是，文化價值被放在更寬況的學術架構來討論重

建。一直以來，藝術文化的價值在學術領域經常是各界爭執不休的問題，難以達

成共識。但 Cultural Value Project 選擇了正面迎向這個議題，採用詮釋學的手法，

詮釋性地探究文化價值。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源自不同脈絡的觀點帶進同

一個空間，而他們的手法，則是透過持續的「對話」讓各種觀點能相互碰撞、融

合、激盪。 

 

    英國的個案所揭示的是，文化是動態的、動能的，不能用二分法的思考架構、

固定不變的評估指標手法，來測量文化價值。在探討文化時，應該以更加寬廣的

態度來思考整體的架構；而「價值」應該被視為「影響改變的可能」。當然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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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該如何被定義、被找到、被描述，正是計畫面臨的挑戰。另外，應該重新思

考藝術文化能造成影響的不可替代性，例如經濟價值、身體健全，其實並非只能

透過藝術文化來達成；但形塑個人或引發個人的反思能力，則非透過藝術文化不

可。這個部分的探討也是台灣在思索文化價值和影響評估時，必須深究的課題。 

 

    反思台灣當代的狀況，持續索尋不出何謂台灣文化、台灣認同一直是台灣在

策定文化相關政策時會面臨的問題。如果說藝術文化所能達成的對個人、對社會

的影響中甚麼是不可替代的，個人形塑自我認同應該是其中之一。在籌思台灣的

文化價值與影響評估時，必須用開放的態度來面對「文化」與「價值」這兩個議

題。深入理解到個人精神內涵的文化影響評估，不同於經濟、社會、風險、性別、

環境與政治的影響評估。文化價值評估必須跳脫出用數值效益來進行評量的現代

管理思維框架，改採一個持續的、轉動的、包含整體面向的評估制度。英國藝術

人文研究理事會在 Cultural Value Project 所使用的手法，包括建立協會持續現有

的研究計畫，批判辯證現存的研究成果，激盪想法的工作坊等都是可以參考的方

式。對於文化影響評估的研究分析而言，籌組開放、公開的對話場域，將社會上

各種不同的聲音、意見納入其中應該是必須要做的。只有如此才可能破除文化經

濟產值主導文化價值詮釋的迷思和現況結構。 

 

五、台灣建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機制的希望與困境 

 

    綜觀當前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可能的解決之道和制度擘劃，在部份已經施行

文化價值與影響評估的國家發展歷程中，似乎可獲得一些思考的依循或啟發。

2004 年臺灣由當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智庫，進行臺灣文

化指標 TWCI(Taiwan Culture Indicators)研究，於第二階段期末報告中指出 TWCI

的大部分指標均可對應到 UNESCO 文化統計資料，並兼具台灣主體性與文化特

殊性。而 TWCI 指所標萃取出的四大核心價值，更試著扣合政策關懷的面向，促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藝文趨勢觀察與情蒐計畫」國際研究專文報告 

 

進國內文化公共領域的發聲與對話，有助國內的政策辯論回歸到文化的核心辯論。

可惜這份研究的結果並未付諸實踐，也未能接受時間與行政體制的淬鍊，更未能

進一步發展出符合時代需求的文化整體影響評估的制度。 

     

    台灣從文化統計資料的分析，曾漸次匯聚成文化指標的研究設定。如今，在

諸多經濟開發爭議與文化過度產值化的亂象更迭之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

（integrated 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則是繼文化統計、文化指標發展之後，

迫切必須建立的周延機制。2013 年 12 月 10 日韓國國會後發而先制，通過了的

國家《文化基本法》。而 2014 年 12 月，南韓文化觀光研究院更早臺灣一步提出

了「文化影響評估制度」研究。南韓的研究結合了公民基本文化權利的概念，其

制度內容包含試驗評估設計、論證與評價結果、文化指數計算和應用的試點評估

等，質性與量化評量的交叉檢證。這項研究建立起國際間文化影響評估機制的新

範例，極具參考價值。南韓文化影響評估制度的突破性發展，使台灣的文化界與

關心台灣文化遭受衝擊的國人，多次催促台灣政府儘速建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

和「定期公開與監督審查」制度，維護文化主體性，積極落實文化治理、文化興

國，以及提出文化權利救濟與國家賠償的可能。 

 

雖然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後，台灣經貿部門意識到在面對文化貨品與服務貿

易，以及雙邊和複邊經貿協定(如 TPP)等，都應該進行必要的文化影響評估，而

文化部也開始研擬委託文化整體影響評估制度的研究。然而，目前文化部草擬的

文化基本法草案第五條，仍然未採納實質的「文化整體影響評估」與「定期監督

審查機制」，而僅藉由現行環評制度去強化文化影響評估的「形式性運作」，對實

質去評估文化整體價值與影響，幾乎是徒具形式。根據最新環保法規「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104 年 7 月 3 日修訂)第五條中附件二「環境敏感區位

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中，1-35 條封閉式的評估細目，與文化議題相關的

僅有第 11條與 12條。面對文化評估指標如此之闕漏，僅藉由強化現行環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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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達成至關重要的文化整體影響評估機制呢？ 

 

台灣由於國家內部多元差異的特殊體質，以致個人對自我、對族群認同的揉

雜，對文化意涵詮釋的繁複，因此文化議題與文化政策，是國家治理中極為複雜

卻至為關鍵的課題。然而長久以來，行政機關對諸多議題或政策執行的疏漏，如

藝文補助與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文化權利的侵害與陷落，以及各部會間缺乏自

發性配合措施，跨部會間權責重疊與邊界模糊等問題層出不窮。面對此困境，曾

歷經類似問題的澳洲，因應之道是設定一個跨部會與行政管轄區的單位，主責資

料蒐集與研究分析，透過不斷多方檢證，建構一套適合澳洲的文化指標與文化影

響評估制度，運作於政府各階層中，並建立後續的長期監督審查機制。而紐西蘭

與台灣相似的經驗，則是由原住民族群多元文化的角度出發，亦透過各級政府制

定其權責相符的政策，根據核心主軸的文化指標，延伸建立動態的指標組件，配

合不同的評估案例組合模組，形成動態的指標組合，都是值得參照的個案。台灣

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透過國家文化基本法與都市文化自治條例的制定，尋找國

家與地方的文化特色，制定不同的府際文化價值評量制度與模式，是國內亟待推

動的目標。 

 

雖然 Cultural Trends 這系列專文對於評估後的監督、救濟和賠償並沒有多加

論述。但若當前文化影響評估已為當務之急，如何由獨立的第三部門，針對國家

重大政策、法規、施政綱領制定時，來執行的「定期公開與監督審查」機制，與

提供一般民眾和藝文團體文化權利受損時的救濟與國家賠償的制度，也都應該被

規畫進整體的評估架構中，否則評估制度只為具文而缺乏實質意義。 

 

文化經濟產值雖然重要，當今台灣正處在社會發展，經濟貿易對文化影響日

益增劇，台灣政府應積極納入學者、專家與民間團體的眾人智慧，參考文化統計

資料與文化指標研究成果，將藝術人文學科方法論與思維，重新導入文化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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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社會科學評量模式，投入兼具質性與量化的「文化價值評量」與「文化整

體影響評估」制度之規劃，逐步推動實務操作。同時更當藉由文化資源與預算的

合理分配原則，使國家文化政策的方針、規劃與實踐回歸法制化，方能在社會發

展與經濟開發的同時，彰顯並永續維護台灣本身獨特之有形與無形文化價值。這

一系列專文提醒台灣社會，應當體認當前國際文化政策趨勢潮流，超越文化經濟、

產值與 GDP 成長的迷思，尋求文化價值評估的嶄新定位。 

 

 


